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1797號

原      告  楊蕙璘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悠旅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第二十二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文怡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龔宸熹  

            黃倩洳  

            王宇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3月26日10時許，駕駛A00-0000

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至被告所經營位於高雄市○○

區○○○路000號星巴克門市消費（下稱星巴克），並將系

爭車輛停放於上開營業場所附設之停車場，原告於同日15時

許準備駕車離開時，發現被告僱用之巧心園藝社人員在停車

場進行除草（下稱除草作業），而除草作業進行時除草人員

未注意用除草機進行除草時會導致砂石噴飛，已撞擊系爭車

輛外表多處板金而受損。被告未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

法）第7條第2項確保其商店內購物空間及附屬設施之安全

性，進行除草時未設警告標示，致系爭車輛受損，已屬違反

保護他人法令，且被告有重大過失，應依消保法第7條第2、

3項、第51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等規定，

賠償車輛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26,397元，修車期間交通

代步費24,000元，修繕後回復原狀清潔費1,000元，懲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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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金154,191元，合計205,588元。為此，爰依上開規定，

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5,588元。

二、被告則以：停車場為被告經營星巴克所附設，提供至星巴克

消費之消費者停車，113年3月26日被告有請巧心園藝社至停

車旁之草皮除草，但系爭車輛之損害並非巧心園藝社除草人

員造成，且巧心園藝社與被告並非僱傭關係，原告依侵權行

為請求被告賠償損害，自無理由；而該停車場被告有公告

「4.…本停車場僅提供顧客停車之便，不負任何車輛、車內

財物與貴重物品保管之責。」之警示標語，原告係詳讀該定

型化契約，同意後才駛入停車場停放系爭車輛，且車輛停放

於室外，本就有遭受外力接觸之可能，屬於日常生活上一般

人通常可認識或預期之危險，並無特別針對除草設置警語之

必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於上開期間將系爭車輛停放於被告經營之星巴克附

設停車場，被告在當日下午1時許至15時許有請人對星巴克

附設停車場周邊進行除草作業，業據提出現場照片、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凱旋路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為證，且

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2頁），此部分事實堪先認定。

　㈡原告固提出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北高服務廠估價單、前後

行車紀錄器影像，主張因被告請巧心園藝社人員進行除草期

間作業不慎，導致有碎石撞擊系爭車輛造成系爭車輛各處毀

損，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依原告所提出之前後行車紀錄

器，前方行車紀錄器顯示，僅有異物敲打車身之聲音，畫面

中並無異物；後方行車紀錄器則顯示，先有異物敲打車身之

聲音，於影片時間15:43:28時有飛濺之石頭敲打後擋風玻

璃，於影片時間15:43:29時畫面右側有一名手拿掃帚掃地之

人，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48至149頁），是

依據勘驗之結果，雖可認系爭車輛後側檔風玻璃確有遭一塊

飛石撞擊，尚難推認碎石撞擊擋風玻璃後對車體有損壞，又

前方行車紀錄器所錄到之異物敲擊車身聲音則無法排除是否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為後方飛濺之石頭所導致，亦無從認定系爭車輛有其他處遭

撞擊。而將上開勘驗結果與原告所提出之高都汽車股份有限

公司北高服務廠估價單相互勾稽，除「後車門，右後車門外

板噴塗時間(修補1/1)」之項目與系爭車輛後側之修補似有

關聯外，其餘項目均與行車紀錄器顯示飛石撞擊之位置欠缺

關聯，且該估價單開立之日期為113年4月6日，距離除草作

業發生時間（113年3月26日）已將近半月時間，期間無法排

除有其他外力介入導致系爭車輛毀損，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之

毀損與除草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為不可採。

　㈢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

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

反前2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

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

償責任。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

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

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

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

保法第7條第1、2、3項、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而被告經營

星巴克，提供飲品調製、販售等服務而為營業，為消保法第

2條第2款所指之企業經營者。原告至被告經營之星巴克購買

飲品，自屬以消費為目的而接受服務之人，而為消保法第2

條第1款所規定之消費者。又消費者為向星巴克購買商品並

無必需經由停車場步行進入點餐、候餐，是停車場非屬顧客

購買商品之空間與附屬設施，被告即無管領之義務，且系爭

車輛所受之毀損，與除草作業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已如前

述。是停車場既非屬被告提供服務之一部分，原告亦無法證

明所受損害為113年3月26日前往星巴克附設停車場停車期間

所造成，其主張被告應依上開規定負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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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又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

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

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

第1項分定有明文。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存在，除

須有損害之發生及行為人有故意、過失或違反以保護他人權

益為目的之法律之事實外，並以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

成立要件，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訴訟，主張侵權行為之人

須先就上述要件為相當之證明，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查系

爭車輛所受之損害，與除草作業並無相當因果關係、被告亦

未違反消保法第7條第1、2項之規定，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尚難認被告有何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況且，原告雖主

張巧心園藝社除草人員為被告所僱用，被告應依民法第188

條負損害賠償責任，然依據證人林○○證述：除草是星巴克

打電話叫我們去除草，時間是我們說什麼時候有時間就會告

知他們，如果假設像本件是3 月26日去除草，會在一週前或

兩三天前告知我們會過去除草，也會告訴他們大概幾點到，

所以我們當天是約大概下午2點開始除草看除草狀況可能到

下午4點或5點；是有需要才會請我們園藝社來除草，只接過

被告兩次聯絡等語（本院卷第177、179頁），足見除草作業

之進行時間、流程均係巧心園藝社所安排、處理、決定是否

接單，不受被告之指揮監督，除草人員與被告間並無事實上

之僱用關係或客觀上被被告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事

實，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2、3項、第51條、民法第1

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05,588

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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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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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1797號
原      告  楊蕙璘  


被      告  悠旅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第二十二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文怡  


訴訟代理人  龔宸熹  
            黃倩洳  
            王宇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3月26日10時許，駕駛A00-0000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至被告所經營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星巴克門市消費（下稱星巴克），並將系爭車輛停放於上開營業場所附設之停車場，原告於同日15時許準備駕車離開時，發現被告僱用之巧心園藝社人員在停車場進行除草（下稱除草作業），而除草作業進行時除草人員未注意用除草機進行除草時會導致砂石噴飛，已撞擊系爭車輛外表多處板金而受損。被告未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2項確保其商店內購物空間及附屬設施之安全性，進行除草時未設警告標示，致系爭車輛受損，已屬違反保護他人法令，且被告有重大過失，應依消保法第7條第2、3項、第51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等規定，賠償車輛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26,397元，修車期間交通代步費24,000元，修繕後回復原狀清潔費1,000元，懲罰性違約金154,191元，合計205,588元。為此，爰依上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5,588元。
二、被告則以：停車場為被告經營星巴克所附設，提供至星巴克消費之消費者停車，113年3月26日被告有請巧心園藝社至停車旁之草皮除草，但系爭車輛之損害並非巧心園藝社除草人員造成，且巧心園藝社與被告並非僱傭關係，原告依侵權行為請求被告賠償損害，自無理由；而該停車場被告有公告「4.…本停車場僅提供顧客停車之便，不負任何車輛、車內財物與貴重物品保管之責。」之警示標語，原告係詳讀該定型化契約，同意後才駛入停車場停放系爭車輛，且車輛停放於室外，本就有遭受外力接觸之可能，屬於日常生活上一般人通常可認識或預期之危險，並無特別針對除草設置警語之必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於上開期間將系爭車輛停放於被告經營之星巴克附設停車場，被告在當日下午1時許至15時許有請人對星巴克附設停車場周邊進行除草作業，業據提出現場照片、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凱旋路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2頁），此部分事實堪先認定。
　㈡原告固提出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北高服務廠估價單、前後行車紀錄器影像，主張因被告請巧心園藝社人員進行除草期間作業不慎，導致有碎石撞擊系爭車輛造成系爭車輛各處毀損，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依原告所提出之前後行車紀錄器，前方行車紀錄器顯示，僅有異物敲打車身之聲音，畫面中並無異物；後方行車紀錄器則顯示，先有異物敲打車身之聲音，於影片時間15:43:28時有飛濺之石頭敲打後擋風玻璃，於影片時間15:43:29時畫面右側有一名手拿掃帚掃地之人，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48至149頁），是依據勘驗之結果，雖可認系爭車輛後側檔風玻璃確有遭一塊飛石撞擊，尚難推認碎石撞擊擋風玻璃後對車體有損壞，又前方行車紀錄器所錄到之異物敲擊車身聲音則無法排除是否為後方飛濺之石頭所導致，亦無從認定系爭車輛有其他處遭撞擊。而將上開勘驗結果與原告所提出之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北高服務廠估價單相互勾稽，除「後車門，右後車門外板噴塗時間(修補1/1)」之項目與系爭車輛後側之修補似有關聯外，其餘項目均與行車紀錄器顯示飛石撞擊之位置欠缺關聯，且該估價單開立之日期為113年4月6日，距離除草作業發生時間（113年3月26日）已將近半月時間，期間無法排除有其他外力介入導致系爭車輛毀損，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之毀損與除草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為不可採。
　㈢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2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第7條第1、2、3項、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而被告經營星巴克，提供飲品調製、販售等服務而為營業，為消保法第2條第2款所指之企業經營者。原告至被告經營之星巴克購買飲品，自屬以消費為目的而接受服務之人，而為消保法第2條第1款所規定之消費者。又消費者為向星巴克購買商品並無必需經由停車場步行進入點餐、候餐，是停車場非屬顧客購買商品之空間與附屬設施，被告即無管領之義務，且系爭車輛所受之毀損，與除草作業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已如前述。是停車場既非屬被告提供服務之一部分，原告亦無法證明所受損害為113年3月26日前往星巴克附設停車場停車期間所造成，其主張被告應依上開規定負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㈣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又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分定有明文。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存在，除須有損害之發生及行為人有故意、過失或違反以保護他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之事實外，並以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訴訟，主張侵權行為之人須先就上述要件為相當之證明，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查系爭車輛所受之損害，與除草作業並無相當因果關係、被告亦未違反消保法第7條第1、2項之規定，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尚難認被告有何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況且，原告雖主張巧心園藝社除草人員為被告所僱用，被告應依民法第188條負損害賠償責任，然依據證人林○○證述：除草是星巴克打電話叫我們去除草，時間是我們說什麼時候有時間就會告知他們，如果假設像本件是3 月26日去除草，會在一週前或兩三天前告知我們會過去除草，也會告訴他們大概幾點到，所以我們當天是約大概下午2點開始除草看除草狀況可能到下午4點或5點；是有需要才會請我們園藝社來除草，只接過被告兩次聯絡等語（本院卷第177、179頁），足見除草作業之進行時間、流程均係巧心園藝社所安排、處理、決定是否接單，不受被告之指揮監督，除草人員與被告間並無事實上之僱用關係或客觀上被被告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事實，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2、3項、第51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05,588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1797號

原      告  楊蕙璘  



被      告  悠旅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第二十二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文怡  



訴訟代理人  龔宸熹  

            黃倩洳  

            王宇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5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3月26日10時許，駕駛A00-0000

    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至被告所經營位於高雄市○○區

    ○○○路000號星巴克門市消費（下稱星巴克），並將系爭車輛

    停放於上開營業場所附設之停車場，原告於同日15時許準備

    駕車離開時，發現被告僱用之巧心園藝社人員在停車場進行

    除草（下稱除草作業），而除草作業進行時除草人員未注意

    用除草機進行除草時會導致砂石噴飛，已撞擊系爭車輛外表

    多處板金而受損。被告未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

    7條第2項確保其商店內購物空間及附屬設施之安全性，進行

    除草時未設警告標示，致系爭車輛受損，已屬違反保護他人

    法令，且被告有重大過失，應依消保法第7條第2、3項、第5

    1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等規定，賠償車輛

    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26,397元，修車期間交通代步費24

    ,000元，修繕後回復原狀清潔費1,000元，懲罰性違約金154

    ,191元，合計205,588元。為此，爰依上開規定，提起本件

    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5,588元。

二、被告則以：停車場為被告經營星巴克所附設，提供至星巴克

    消費之消費者停車，113年3月26日被告有請巧心園藝社至停

    車旁之草皮除草，但系爭車輛之損害並非巧心園藝社除草人

    員造成，且巧心園藝社與被告並非僱傭關係，原告依侵權行

    為請求被告賠償損害，自無理由；而該停車場被告有公告「

    4.…本停車場僅提供顧客停車之便，不負任何車輛、車內財

    物與貴重物品保管之責。」之警示標語，原告係詳讀該定型

    化契約，同意後才駛入停車場停放系爭車輛，且車輛停放於

    室外，本就有遭受外力接觸之可能，屬於日常生活上一般人

    通常可認識或預期之危險，並無特別針對除草設置警語之必

    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於上開期間將系爭車輛停放於被告經營之星巴克附

    設停車場，被告在當日下午1時許至15時許有請人對星巴克

    附設停車場周邊進行除草作業，業據提出現場照片、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凱旋路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為證，且

    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2頁），此部分事實堪先認定。

　㈡原告固提出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北高服務廠估價單、前後

    行車紀錄器影像，主張因被告請巧心園藝社人員進行除草期

    間作業不慎，導致有碎石撞擊系爭車輛造成系爭車輛各處毀

    損，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依原告所提出之前後行車紀錄

    器，前方行車紀錄器顯示，僅有異物敲打車身之聲音，畫面

    中並無異物；後方行車紀錄器則顯示，先有異物敲打車身之

    聲音，於影片時間15:43:28時有飛濺之石頭敲打後擋風玻璃

    ，於影片時間15:43:29時畫面右側有一名手拿掃帚掃地之人

    ，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48至149頁），是依

    據勘驗之結果，雖可認系爭車輛後側檔風玻璃確有遭一塊飛

    石撞擊，尚難推認碎石撞擊擋風玻璃後對車體有損壞，又前

    方行車紀錄器所錄到之異物敲擊車身聲音則無法排除是否為

    後方飛濺之石頭所導致，亦無從認定系爭車輛有其他處遭撞

    擊。而將上開勘驗結果與原告所提出之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

    司北高服務廠估價單相互勾稽，除「後車門，右後車門外板

    噴塗時間(修補1/1)」之項目與系爭車輛後側之修補似有關

    聯外，其餘項目均與行車紀錄器顯示飛石撞擊之位置欠缺關

    聯，且該估價單開立之日期為113年4月6日，距離除草作業

    發生時間（113年3月26日）已將近半月時間，期間無法排除

    有其他外力介入導致系爭車輛毀損，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之毀

    損與除草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為不可採。

　㈢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

    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

    反前2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

    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

    償責任。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

    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

    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

    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

    保法第7條第1、2、3項、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而被告經營

    星巴克，提供飲品調製、販售等服務而為營業，為消保法第

    2條第2款所指之企業經營者。原告至被告經營之星巴克購買

    飲品，自屬以消費為目的而接受服務之人，而為消保法第2

    條第1款所規定之消費者。又消費者為向星巴克購買商品並

    無必需經由停車場步行進入點餐、候餐，是停車場非屬顧客

    購買商品之空間與附屬設施，被告即無管領之義務，且系爭

    車輛所受之毀損，與除草作業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已如前述

    。是停車場既非屬被告提供服務之一部分，原告亦無法證明

    所受損害為113年3月26日前往星巴克附設停車場停車期間所

    造成，其主張被告應依上開規定負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㈣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又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

    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

    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

    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

    第1項分定有明文。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存在，除

    須有損害之發生及行為人有故意、過失或違反以保護他人權

    益為目的之法律之事實外，並以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

    成立要件，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訴訟，主張侵權行為之人

    須先就上述要件為相當之證明，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查系

    爭車輛所受之損害，與除草作業並無相當因果關係、被告亦

    未違反消保法第7條第1、2項之規定，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尚難認被告有何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況且，原告雖主

    張巧心園藝社除草人員為被告所僱用，被告應依民法第188

    條負損害賠償責任，然依據證人林○○證述：除草是星巴克打

    電話叫我們去除草，時間是我們說什麼時候有時間就會告知

    他們，如果假設像本件是3 月26日去除草，會在一週前或兩

    三天前告知我們會過去除草，也會告訴他們大概幾點到，所

    以我們當天是約大概下午2點開始除草看除草狀況可能到下

    午4點或5點；是有需要才會請我們園藝社來除草，只接過被

    告兩次聯絡等語（本院卷第177、179頁），足見除草作業之

    進行時間、流程均係巧心園藝社所安排、處理、決定是否接

    單，不受被告之指揮監督，除草人員與被告間並無事實上之

    僱用關係或客觀上被被告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事實

    ，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2、3項、第51條、民法第1

    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05,588元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雄簡字第1797號

原      告  楊蕙璘  



被      告  悠旅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第二十二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文怡  



訴訟代理人  龔宸熹  

            黃倩洳  

            王宇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3月26日10時許，駕駛A00-0000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至被告所經營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星巴克門市消費（下稱星巴克），並將系爭車輛停放於上開營業場所附設之停車場，原告於同日15時許準備駕車離開時，發現被告僱用之巧心園藝社人員在停車場進行除草（下稱除草作業），而除草作業進行時除草人員未注意用除草機進行除草時會導致砂石噴飛，已撞擊系爭車輛外表多處板金而受損。被告未依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7條第2項確保其商店內購物空間及附屬設施之安全性，進行除草時未設警告標示，致系爭車輛受損，已屬違反保護他人法令，且被告有重大過失，應依消保法第7條第2、3項、第51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等規定，賠償車輛維修費用新臺幣（下同）26,397元，修車期間交通代步費24,000元，修繕後回復原狀清潔費1,000元，懲罰性違約金154,191元，合計205,588元。為此，爰依上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05,588元。

二、被告則以：停車場為被告經營星巴克所附設，提供至星巴克消費之消費者停車，113年3月26日被告有請巧心園藝社至停車旁之草皮除草，但系爭車輛之損害並非巧心園藝社除草人員造成，且巧心園藝社與被告並非僱傭關係，原告依侵權行為請求被告賠償損害，自無理由；而該停車場被告有公告「4.…本停車場僅提供顧客停車之便，不負任何車輛、車內財物與貴重物品保管之責。」之警示標語，原告係詳讀該定型化契約，同意後才駛入停車場停放系爭車輛，且車輛停放於室外，本就有遭受外力接觸之可能，屬於日常生活上一般人通常可認識或預期之危險，並無特別針對除草設置警語之必要。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於上開期間將系爭車輛停放於被告經營之星巴克附設停車場，被告在當日下午1時許至15時許有請人對星巴克附設停車場周邊進行除草作業，業據提出現場照片、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凱旋路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92頁），此部分事實堪先認定。

　㈡原告固提出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北高服務廠估價單、前後行車紀錄器影像，主張因被告請巧心園藝社人員進行除草期間作業不慎，導致有碎石撞擊系爭車輛造成系爭車輛各處毀損，然為被告所否認。經查，依原告所提出之前後行車紀錄器，前方行車紀錄器顯示，僅有異物敲打車身之聲音，畫面中並無異物；後方行車紀錄器則顯示，先有異物敲打車身之聲音，於影片時間15:43:28時有飛濺之石頭敲打後擋風玻璃，於影片時間15:43:29時畫面右側有一名手拿掃帚掃地之人，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48至149頁），是依據勘驗之結果，雖可認系爭車輛後側檔風玻璃確有遭一塊飛石撞擊，尚難推認碎石撞擊擋風玻璃後對車體有損壞，又前方行車紀錄器所錄到之異物敲擊車身聲音則無法排除是否為後方飛濺之石頭所導致，亦無從認定系爭車輛有其他處遭撞擊。而將上開勘驗結果與原告所提出之高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北高服務廠估價單相互勾稽，除「後車門，右後車門外板噴塗時間(修補1/1)」之項目與系爭車輛後側之修補似有關聯外，其餘項目均與行車紀錄器顯示飛石撞擊之位置欠缺關聯，且該估價單開立之日期為113年4月6日，距離除草作業發生時間（113年3月26日）已將近半月時間，期間無法排除有其他外力介入導致系爭車輛毀損，原告主張系爭車輛之毀損與除草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為不可採。

　㈢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2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依本法所提之訴訟，因企業經營者之故意所致之損害，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五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但因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三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之懲罰性賠償金。消保法第7條第1、2、3項、第51條分別定有明文。而被告經營星巴克，提供飲品調製、販售等服務而為營業，為消保法第2條第2款所指之企業經營者。原告至被告經營之星巴克購買飲品，自屬以消費為目的而接受服務之人，而為消保法第2條第1款所規定之消費者。又消費者為向星巴克購買商品並無必需經由停車場步行進入點餐、候餐，是停車場非屬顧客購買商品之空間與附屬設施，被告即無管領之義務，且系爭車輛所受之毀損，與除草作業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已如前述。是停車場既非屬被告提供服務之一部分，原告亦無法證明所受損害為113年3月26日前往星巴克附設停車場停車期間所造成，其主張被告應依上開規定負賠償責任，即屬無據。

　㈣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又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分定有明文。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存在，除須有損害之發生及行為人有故意、過失或違反以保護他人權益為目的之法律之事實外，並以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訴訟，主張侵權行為之人須先就上述要件為相當之證明，始能謂其請求權存在。查系爭車輛所受之損害，與除草作業並無相當因果關係、被告亦未違反消保法第7條第1、2項之規定，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尚難認被告有何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事。況且，原告雖主張巧心園藝社除草人員為被告所僱用，被告應依民法第188條負損害賠償責任，然依據證人林○○證述：除草是星巴克打電話叫我們去除草，時間是我們說什麼時候有時間就會告知他們，如果假設像本件是3 月26日去除草，會在一週前或兩三天前告知我們會過去除草，也會告訴他們大概幾點到，所以我們當天是約大概下午2點開始除草看除草狀況可能到下午4點或5點；是有需要才會請我們園藝社來除草，只接過被告兩次聯絡等語（本院卷第177、179頁），足見除草作業之進行時間、流程均係巧心園藝社所安排、處理、決定是否接單，不受被告之指揮監督，除草人員與被告間並無事實上之僱用關係或客觀上被被告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事實，原告此部分主張，自難憑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消保法第7條第2、3項、第51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8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告給付205,588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